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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2 证券简称：ST华铭 公告编号：2026-017
债券代码：124002 债券简称：华铭定转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铭智能”）

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事务所”）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上会事务所于

2025年 4月 27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7252号）和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7256号）。

公司董事会现就2024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和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一）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如上期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描述：

1、存货的存在、权利和义务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七、其他重要事项 2、（1）”所述，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日，华铭智能之子公司浙江国创热管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

创”）存货账面余额人民币 3,409.06 万元，跌价准备人民币 574.72 万元，账面

价值人民币 2,834.34万元，占华铭智能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1.33%。截止审

计报告出具日，上会事务所无法进入浙江国创的原生产经营场地，无法对上述存

货执行监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因此无法对上述存货账面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进行调整及调整的

金额。

2、华铭智能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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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月 6日，华铭智能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

立案字 003202403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铭智

能立案。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收到调查结论，上会事务所无法判断立案调查可

能对华铭智能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二）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上会事务所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1、对子公司的管理

如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中所述的事项及财务报表附注十

七、2所述，华铭智能之子公司浙江国创因租赁纠纷，致使上会事务所无法对存

货执行监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双方仍未和解，该事

项表明华铭智能对子公司浙江国创的管控方面存在不足，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如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中所述的事项及财务报表附注十

七、2所述，华铭智能于 2024 年 9月 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铭智能立案。截止本

报告日，华铭智能尚未收到调查结论。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2024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情况

（一）2024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情况

1、存货的存在、权利和义务

针对上期审计报告出具的存货保留意见事项，本期公司已实施存货盘点程序，

以下为消除该保留事项实施的核查程序：

（1）2025年 7月，组织公司人员对上述存货实施了现场盘点程序。

（2）2026年 4月，再次组织公司人员对上述存货进行了盘点程序，经核对，

本次盘点结果与 2025年 7月盘点结果及账面记录无重大差异，充分验证了 2024

年 12月 31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

（3）基于上述盘点结果，公司已对存货差异进行了调整，调整金额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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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98.68万元。

据此，公司认为上述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已经消除。

2、华铭智能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2025年 7月 4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证监处罚字〔2025〕11号）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一

百五十万元罚款。基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认定，公司已在财务报表进行

恰当反映，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的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二）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情况

1、对子公司浙江国创管控不足事项

针对该管控不足事项，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完成整改，具体如下：

①优化经营管理团队：浙江国创已完成经营管理团队重组，组建了专业化管

理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有效降低少数股东对子公司经营决策的不当影响。

②完成生产基地搬迁：浙江国创已解除原租赁合同，并完成生产基地搬迁工

作，新生产基地已实现正常运营，消除了原租赁场地对审计及运营工作的障碍。

③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公司已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子公司合法权益，依法督促

相关责任方履行应尽义务，保障子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④全面强化子公司管控：通过进一步完善投后管理内部规范，在业务、财务、

人员、重大事项等方面对子公司实施统一管控与监督，全面提升对子公司的管控

力度。

截至报告期末，浙江国创的生产经营已恢复正常，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机制

有效运行，因原租赁纠纷导致的管控不足问题已完成有效整改。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通过强化审计委员会与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持续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与内部控制监管效能；通过完善信息披露管理相关的内部制度与内部

审核流程，同时加强合规培训，提升信息披露工作的质量与规范性。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该事项尚在进行中。在此期间，公司通过完善制度

与流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措施有效保障了信息披

露质量，该事项不影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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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表示认可，该专项说明客

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审计

委员会将持续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0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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